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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遠東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勵教師製作教具，以改善教學方式、增進教學效

果，依據「教師改進教學效果實施辦法」第七條規定，特訂定遠東科技大學補助教師

製作教具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二、 補助對象：本校專任(含專案)教師，均可申請補助，其提出之申請作品必須未曾接受

校內外其他之獎補助者。 
三、 申請方式： 

(一) 申請時間：依教學資源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於每年 1 月公告(實際作業時程

以公告為主)，向本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提出申請，逾期不受理。 

(二) 申請程序：填妥教具製作申請書（如附件），先經所屬系主任及該院院長核章後，

提送本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彙整。 

四、 審查程序分二階段進行，由教學品質精進委員會依申請書內容之教具課程相關性、創

意性、完整性與經費編列合理性審查評定第一階段成績後，交由教具補助經費審查小

組進行第二階段審查後公告審查結果，並報教務會議備查。該小組依據申請案第一階

段成績與當年度經費預算，評定補助之金額與名額，必要時得邀請教學品質精進委員

會成員與申請人到場列席。 

五、 教具補助經費審查小組成員由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研發長、產學長、各學院院長及通識

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組成。委員會主席由教務長擔任，執行秘書由教學資源中心中心主

任擔任之。 

六、 廠商所提供之數位化教材及教學軟體不得提出申請補助。教師教具不得有抄襲或其他

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，有關涉及著作權之侵涉，由製作教師自行負責。 

七、 受補助教師有參加成果發表會、經驗分享會與評比之義務，並視參與情況作為新一期

申請審核之依據。 

八、 本中心於每年辦理優良教具評比，依教師製作教具成果遴選優良教具，獲獎件數依當

年度受補助件數之 30%計算，若不為整數則以無條件進位計算。第 1 名 1 件每件獎金

8,000 元，第 2 名 2 件每件獎金 5,000 元，第 3 名若干每件獎金 3,000 元。為因應線

上學習發展趨勢，鼓勵製作優良教具影片，經審核評定為優良教具影片者給予每件獎

金 5,000 元。相關經費由學校編列預算支應。獎勵金額、獲獎組數及獎勵項目，得視

當年度經費及成效調整，唯須經半數以上審查委員同意。 

九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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